
关于开展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“十四五”规

划教材结项验收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开展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

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结项验收工作的通知》 （详见附件），现开展

我校省规划教材结项验收材料报送工作。 

一、结项验收范围 

省教育厅《关于公布河南省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

材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20〕469 号）公布的立项建

设省规划教材，我校共 9 部，请相关学院及时通知到教师本人，

并按要求报送结项验收材料。 

 

二、申请结项验收的条件 

1.教材须按期完成省规划教材项目建设目标和任务，并在



申请结项验收前已经正式公开出版，其中同一课程的分册教材

（如上、中、下册等）或成套教材（理论教材与实践教材、习题

集等配套出版，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配套出版等），必须全部正

式公开出版方可申请验收。其中涉及重要事项变更的，须已按程

序经省教育厅批准备案。 

2.教材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正确，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；教

材内容没有的知识性、科学性错误，教材设计合理，文字表述规

范，教材插图体现较高的艺术性和健康向上的审美品质，印刷质

量合格。 

3.教材编写人员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，没有违规违纪行为

和师德师风问题，没有教研、科研不端行为；教材不存在挂名主

编（参编）、不符合条件人员参与教材编写情况。 

4.教材须按要求规范使用省规划教材专用统一标识，不存

在擅自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标识、国家规划教材标识和各种误

导性标识或表述情况，并按要求向省教育厅报送了样书和省规

划教材基本信息表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院要对编写团队成员政治思想表现

情况进行严格把关，严格把好政治关、学术关、质量关，确保客

观真实、全面系统、科学规范，确保省规划教材经得起历史和实

践检验。 

2.严格项目管理。本次省规划教材结项，按照通过验收、延



期验收或不通过验收三种情况形成验收结论。因客观原因不能

按计划实施期限完成项目目标和任务的，由项目负责人（教材第

一主编）提出延期申请，并说明原因，经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评

议并提出意见，教务处、学校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出版单位出

具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报省教育厅批准备案后，按照延期验收处

理，给予 6 个月延期；延期验收的省规划教材应在延续期限内完

成建设，并再次提交验收申请，若仍达不到规定要求，将撤销其

省规划教材立项资格。被撤销立项项目的主编和主要编写人员 3

年内不得申报省规划教材项目，不得参与河南省教材建设奖优

秀教材（高等教育类）评选。我校将对实施不力、进展缓慢、未

能按时结项验收的学院，减少省规划教材项目推荐申报指标。 

3.加强推广使用。经过验收的项目正式确定为省规划教材。

省规划教材须及时修订，根据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、科学技术

最新突破、学术研究最新进展等，充实新的内容，并根据要求定

期报送修订更新情况。对于连续 4 年不更新，编者被发现存在师

德师风问题、出现重大负面事件、教材推广发行行为不规范、盗

版盗印教材等情形的，退出规划教材目录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

责问责。各学院要通过省规划教材建设，鼓励更多顶尖学者、高

水平教师参与教材建设，持续培育、打造和选树精品教材，牵引

带动相关学科核心课程、重点实践项目、高水平教学团队建设。

每学期的教材选用，各学院要加大推广与优先选用国家统编教

材、全国和河南省教材建设奖优秀教材、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，



淘汰劣质教材，确保充分发挥教材铸魂育人实效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学院于5月22日前向教务处教学保障科（综合楼917）

报送结项申请材料，经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及有关领域评审专

家验收后，由学校统一向省教育厅报送结项申请材料。 

材料包括结项验收申请书（附件 1，符合验收条件的填写）、

延期验收申请表（附件 2，申请延迟验收的填写）、结项验收汇

总表（附件 3），各一式四份 （暂不盖章）；已出版的教材一套(本)。

每部教材的所有材料装在一个档案袋里,档案袋封面张贴结项

验收申请书封面。同时，将结项申请材料的电子文稿发送至邮箱：

jiaoxbzk@126.com （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），电子文稿和邮件主

题均命名为“主编姓名+省规划教材结项验收材料”。 

联系人：李恒乐 62503870 

 

2023 年 5 月 15 日 

教务处（评估督导处） 

 


